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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82 证券简称：北自科技 公告编号：2026-033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股）

发行价格：32.45元/股

发行数量：3,451,462股

 预计上市时间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

“北自科技”）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涉及的新增股份已于 2026年 6

月 1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中证登上海

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本次新增股份可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

“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

日），限售期自新增股份发行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 资产过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已过户登记至

上市公司名下，上市公司现持有苏州穗柯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穗柯智

能”）100.0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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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已经履行的决策及批准程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包括：

1、本次交易已取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原则性意见；

2、本次交易方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二次会议、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

3、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5 年 4月 14 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4、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评估报告经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备案；

5、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于 2025 年 10 月 10 日、2025 年 12 月 24 日、2026

年 3月 11日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盈利预

测补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二）》；

6、本次交易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授权机构中国机械总院批准；

7、本次交易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8、本次交易已获得上交所审核通过；

9、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不存在

其他尚未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购买资产所涉及发行的股份种类为人民币普通股（A股），每股

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上市地点为上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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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本次交易发行股份的对象为翁忠杰、刘庆国、冯伟，发行对象将以其持有标

的公司股权认购本次发行的股份。

3、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 80%。市场参考价为审议本次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本次购买标的资产发行股份以上市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日为定价基准日。上市公司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 120个

交易日股票均价情况如下：

交易均价类型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80%（元/股）

前 20 个交易日 42.85 34.28

前 60 个交易日 41.71 33.38

前 120个交易日 39.28 31.43

经交易各方友好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为 33.03 元/

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 1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80%。

北自科技于 2025年 5月 30日实施 2024年度利润分配，向全体股东每股派

发现金红利 0.58元（含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价格相应调整为

32.45元/股。

4、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发行数量为 3,451,462股。

5、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锁定安排

交易对方翁忠杰、刘庆国、冯伟作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交易对方认购的标的股份

自该等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分两次解锁，解锁后方可转让或上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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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解锁安排如下：

第一期：本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36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为 50%；

第二期：本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48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100%。

标的股份的解锁，以交易对方履行完毕业绩补偿、减值补偿义务为前提，同

时上述解锁股份的数量包含业绩承诺方因履行业绩补偿、减值补偿义务而已补偿

股份数量。本次交易完成后，因上市公司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加的股份，

亦按照前述安排予以锁定。若上述安排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规定不相符，

将根据相关监管规定进行相应调整。锁定期届满后，股份转让将按照中国证监会

和上交所的相关规定执行。

（三）本次交易实施情况

1、标的资产交割及过户情况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穗柯智能 100.00%股权。

苏州高新区（虎丘区）数据局已于 2026 年 6 月 2 日出具《登记通知书》

（（3205sp05120202）登字[2026]第 06020248号），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穗柯智能

100.00%股权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标的资产交割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2、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情况

2026 年 3月 27 日，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自所（北京）

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

可〔2026〕609号），同意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 3,451,46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

产的注册申请。

根据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上市公司已于 2026年

6月 12日办理完毕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新增股份登记，新增股

份 3,451,462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登记后股份总数 165,679,005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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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1、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已经完成所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

序，不存在其他尚未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2、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标的资产已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上

市公司已合法持有穗柯智能 100.00%股权，标的资产过户程序合法、有效。

3、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新增股份的登记手续已

办理完毕，前述实施情况符合交易协议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4、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况。

5、自上市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注册批复文件至本核查意见

签署日，上市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发生变更。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因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变化相应发生变动。

6、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不存在资金、

资产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实际控制人及

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

7、截至本核查意见签署日，交易各方按照重组报告书披露的相关协议及承

诺的要求已履行或正在履行相关协议及承诺，未出现违反协议及承诺的情形。

8、在本次重组各方按照其签署的相关协议和作出的相关承诺完全履行各自

义务的基础上，本次重组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2、法律顾问意见

本次交易的法律顾问认为：

“1、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已取得了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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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可以实施。

2、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办理完毕，

北自科技合法持有标的资产；北自科技已经完成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的

新增股份登记手续。

3、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自科技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

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未出现相关实际情况与此

前披露的信息存在重大差异的情形。

4、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北自科技不存在更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况。

标的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标的公司股东情况变化相应发生变动。

5、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实施过程中不存在上市公司的资

金、资产被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非经营性占用的情形，也不存在上市公司为

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违规提供担保的情形。

6、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各方未出现违反本次交易协议约

定及其已披露的承诺的情形。

7、在交易各方按照相关协议和承诺履行各自义务的情况下，本次交易相关

后续事项的办理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障碍。”

二、发行结果及对象简介

（一）发行结果

1、发行对象及数量

交易对方 发行股份数量（股）

翁忠杰 2,389,474

刘庆国 796,491

冯伟 265,497

合计 3,451,462

2、限售期及预计上市时间

交易对方翁忠杰、刘庆国、冯伟作为本次交易业绩承诺方，通过本次交易取



7

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交易对方认购的标的股份

自该等标的股份上市之日起满 36 个月后分两次解锁，解锁后方可转让或上市交

易，解锁安排如下：

第一期：本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36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为 50%；

第二期：本次股份自上市之日起满 48个月的次一个交易日，可以解锁本次

交易中所取得的股份的比例累计为 100%。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如遇法

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新增股份发行上

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发行对象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交易对方为翁忠杰、刘庆国、冯伟等

3名标的公司自然人股东。

1、翁忠杰

（1）基本情况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5241979********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虎丘区****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翁忠杰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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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职单位名称 担任的职务 起止日期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穗柯智能 执行董事 2022年 3月至今 持有穗柯智能 69.23%实缴出资

苏州豆穗
执行事务合

伙人

2021 年 12 月 至

2025年 9月
直接持有其 70%出资份额

苏州稻穗
执行事务合

伙人

2022年 1月至 2025
年 9月

直接持有其 70%出资份额

苏州柯杰物流技术

中心（有限合伙）

执行事务合

伙人

2021年 3月至 2025
年 4月

直接持有其 85.71%出资份额

注：苏州柯杰物流技术中心（有限合伙）已于 2025年 4月完成注销；苏州豆穗、苏州稻穗

已于 2025 年 9月完成注销

2、刘庆国

（1）基本情况

曾用名：无

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10281976********

住所：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刘庆国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任职单位名称 担任的职务 起止日期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穗柯智能 技术总监 2020年 3月至今 持有穗柯智能 23.08%实缴出资

穗麦大数据 执行董事
2022 年 3 月 至

2023年 5月
穗柯智能全资子公司

苏州豆穗 有限合伙人
2021 年 12 月 至

2025年 9月
直接持有其 30%出资份额

注：苏州豆穗已于 2025 年 9月完成注销

3、冯伟

（1）基本情况

曾用名：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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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男

国籍：中国

身份证号码：3203821983********

住所：江苏省无锡市新区****

是否拥有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无

（2）最近三年主要任职情况

冯伟最近三年的主要任职情况如下：

任职单位名称 担任的职务 起止日期 与任职单位的产权关系

穗柯智能 销售总监 2020年 3月至今 持有穗柯智能 7.69%实缴出资

苏州稻穗 有限合伙人
2022年 1月至 2025
年 9月

直接持有其 30%出资份额

注：苏州稻穗已于 2025 年 9月完成注销

（三）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 10名股东变化

（一）本次发行前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26年 6月 10日，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72,000,000 44.38%

2 张荣卫 13,244,235 8.16%

3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工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040,512 4.96%

4 工研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4.93%

5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综服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18,136 4.57%

6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技高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291,659 4.49%

7 宁波威宾稳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76,101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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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中国物流集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87,009 0.98%

9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8,006 0.65%

10 杨国麟 870,700 0.54%

合计 125,186,358 77.16%

注：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二）本次发行后公司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完成股份登记后，上市公司前 10大股东的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北京机械工业自动化研究所有限公司 72,000,000 43.46%

2 张荣卫 13,244,235 7.99%

3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工强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8,040,512 4.85%

4 工研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8,000,000 4.83%

5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综服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418,136 4.48%

6 宁波北自交付美好技高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7,291,659 4.40%

7 宁波威宾稳礼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5,676,101 3.43%

8 翁忠杰 2,389,474 1.44%

9 中国物流集团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587,009 0.96%

10 桐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1,058,006 0.64%

合计 126,705,132 76.48%

注：1、由于尾数四舍五入保留小数点后两位，可能导致尾数之和与合计值有差异。

2、本次发行后股东持股数量为截至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26年 6月 12日）数据。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三）本次交易前后公司相关股东持股变化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总股本为 162,227,543 股，本次交易中，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发行数量为 3,451,462 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总股本增加至

165,679,005股。

本次交易前后，公司控股股东均为北自所，实际控制人均为国务院国资委。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11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项目
变动前 变动数

（股）

变动后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121,670,643 75.00% 3,451,462 125,122,105 75.52%

无限售条件

的流通股
40,556,900 25.00% - 40,556,900 24.48%

合计 162,227,543 100.00% 3,451,462 165,679,005 100.00%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公司财务状况、公司治理、持续经营能力等有积极影响，具体详

见公司在上交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本次交易的报告书。

六、中介机构情况

（一）独立财务顾问

机构名称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 上海市静安区南京西路 768号国泰海通大厦

法定代表人 朱健

电话 021-38676666

传真 021-38676666

项目主办人 成晓辉、李翔、董冰冰

项目协办人 王一羽

（二）律师事务所

机构名称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北大街 8号华润大厦 20层

单位负责人 华晓军

电话 010-85191300

传真 010-85191350

经办律师 马锐、宋沁忆

（三）标的资产审计机构/上市公司备考财务信息审阅机构

机构名称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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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号富华大厦 A座 8层

单位负责人 谭小青

电话 010-65542288

传真 010-65547190

经办注册会计师 张昆、孙佩佩

（四）资产评估机构名称

机构名称 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工体东路 18号中复大厦三层

单位负责人 权忠光

电话 010-65881818

传真 010-80115555-505261

经办资产评估师 杨梦露、王丛杉

七、备查文件

1、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609号）

2、中证登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

3、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实施情况之独立财务顾

问核查意见》

4、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自所（北京）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 6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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